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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关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

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分别于 2007 年 9 月 24 日、2008 年 2 月 22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

所关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及《国

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现本所律师根据发行人

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的确定，以及发行人补充披露的重大业务合同，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针对发行人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的确定，以及

发行人补充披露的重大业务合同发表法律意见，对于原法律意见书中已表述过的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出具法律意见书的目的、原则、律师声明及有关结论），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将不再赘述。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

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并进行确认。 

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

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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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发行人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确定为 2770 万股的事项 

 

（一） 发行人股东大会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的批准 

2007 年 8 月 23 日，发行人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董事会提交的《关

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会议采取逐项投票

表决方式，通过了该项议案，并形成决议，其中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形

成的决议为“不低于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 25%，不超过 3000 万股（以中国

证监会核定数为准）”。 

 

（二） 发行人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确定为 2770 万股所履行的相关

程序 

1、根据发行人 200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相关事宜的

议案》的授权，发行人董事会于 2008 年 3 月 8 日，召开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临时会

议，作出了“确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发行数量为 2770

万股”的决议。 

 

2、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2008 年 3 月 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临时

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

律”）以及发行人章程的规定；该次董事会作出的“确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的发行数量为 2770 万股”之决议内容，属于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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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范围；该次董事会所作出决议的形式和内容，

合法、有效。 

 

二、 发行人补充披露的重大业务合同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补充披露的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的金额在 1000 万元

以上的重大业务合同包括如下销售合同： 
单位（万元） 

合同买方名称

和地址 合同标的 合同价款 履行期限、地点和

方式 违约责任 其他附加条件 

中国石化工程

建设公司（地

址：北京市朝

阳区安慧北里

安园 21 号） 

10 台塔 

1,384.00

2008 年 5 月 31 日

福建 C4 装置现场

买方指定地点整

体交货 

逾期交货，每拖

延一星期罚款

合 同 总 价 的

1%，不超过合

同总价的 5% 

 

中钢设备公司

（地址：北京

市中关村海淀

大街 8 号中钢

国际广场 25
层） 

余热锅炉、副

省煤器、给水

热交换器及

辅助设备 

2,388.00

2008 年 7 月 31 日

前，运送一期余热

锅炉、副省煤器送

至指定施工现场；

2008 年 9 月 30 日

前，运送二期余热

锅炉、副省煤器至

指定施工现场 

延迟工期 1-7
天，按照相应设

备总价的 0.1%/
天支付罚金；延

迟工期 8-14 天，

按照相应设备

总价的 0.2%/天
支付罚金；延迟

工期14天以上，

按照相应设备

总价的 0.4%/天
支付罚金；延迟

工期21天以上，

解除合同 

质量保证期为自工程

通过最终验收 12 个月

或全部设备到达现场

之日起 18 个月，先到

为准 

神华宁夏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

太阳都市花园

B-8#） 

预精馏塔等

设备 

13,600.00

按照合同技术协

议约定的交货进

度交货；交货地点

为买方的施工现

场和买方指定的

设备存放场地 

逾期交货，迟交

货物 /文件 1-4
周，每周支付违

约金 10 万元/2
万元；迟交 5-8
周，每周支付违

约金 20 万元/3
万元；迟交 9 周

以上，每周支付

违约金 30 万元

/4 万元；每套合

同和文件资料

的违约金总额

最高不得超过

该套合同货物

总价的 5% 

质量保证期为该套合

同货物签发性能验收

证书之日起一年或设

备交货到安装现场后

18 个月，以先到者为

准 

山西安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煤化分公司 

干熄焦工程

用锅炉 
1,029.00

2008年 3月 3日合

同签订生效后8个
月内交货至买方

工地 

逾期交货，延迟

一天按合同总

价的 1‰支付违

约金，累计不超

过 10% 

质量保证期为自合同

设备负荷试车成功备

忘录签署之日起 12 个

月，或最后一批设备交

至合同工厂后 18 个月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4 
 
 

神华宁夏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地址：

银川市兴庆区

太阳都市花园

B-8#） 

MTP 反应器

等设备 

21,700.00

按照合同技术协

议约定的交货进

度交货；交货地点

为买方的施工现

场和买方指定的

设备存放场地 

逾期交货，迟交

货物 /文件 1-4
周，每周支付违

约金 10 万元/2
万元；迟交 5-8
周，每周支付违

约金 20 万元/3
万元；迟交 9 周

以上，每周支付

违约金 30 万元

/4 万元；每套合

同和文件资料

的违约金总额

最高不得超过

该套合同货物

总价的 5% 

质量保证期为该套合

同货物签发性能验收

证书之日起一年或设

备交货到安装现场后

18 个月，以先到者为

准 

云南锡业股份

有限公司（地

址：个旧市金

湖东路 121 号） 

余热锅炉 

2,404.00

2008 年 9 月 30 日

发第一批货，2008
年 11 月 30 日发完

所有货物，以汽车

运输方式送货至

云南个旧买方指

定地点 

按照《合同法》

有关条款执行 
质保期一年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签订上述合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批准程序，不存在超越

权限决策的情形；上述合同的条款均合法、有效，发行人履行上述合同不存在法律

障碍或重大法律风险。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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